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军用标准

           无接触旋转变压器通用规范       GJB 1421-92

                       Brushless resolver.Electrical.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1范围

1.1主题内容

    本规范规定了无接触旋转变压器的分类 通用技术要求 质量保证规定以及标志 包装

运输贮存的要求

1 2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归于军事系统中计算和数据传输用的无接触旋转变压器

1.3分类

1.3.1分类

    无接触旋转变压器 以下简称无接触施变 分为无接触正余弦旋变 无接触旋变发送机

无接触旋变变压器和无接触施变差动发送机等四类

1.3.2型号

    无接触旋变的型号按 GB 10405 由军用产品代号 机座号 产品名称代号 性能参数代

号和派生代号等五部分组成

例 如

1.3.2.1机座号

机座号及其相应的机座外径见表 1

表 1  机座号

1.3.2.2产品名称代号

    产品名称代号用三个大写汉语拼音字母表示



    XZw 无接触正余弦旋变

    XFW 无接触旋变发送机

    XBW 无接触旋变变压器

    XCw 无接触旋变差动发送机

1.3.2.3性能参数代号

性能参数代号由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 第一位数字为频率代号 其对应关系见表2

                    表 2  频率代号

    性能参数代号的第二位和第三位数字为阻抗代号 用开路输入阻抗值的百分之一表示

例如 400 用 04表示 1000 用 10表示

性能参数代号的最后一位数字为变压比代号 其对应关系见表3

                    表 3  变压比代号

1.3.2.4派生代号

    派生包括结构派生和性能派生 派生代号用大写汉语拼音字母 A B C 表示

但不得使用 O 和 I 字母

1.3.3基本外形结构型式

    基本外形结构型式应符合 GB 7346 的规定 20 号机座采用 KI 型 28 36 和 45 号机座

采用K3型 55号机座采用 K 4型 全部采用光轴伸作为基本型式

1.3.4旋转方向与电路图

1.3.4.1旋转方向

    从非出线端或安装面端视之 转轴逆时针方向为旋转正方向 电气角的正方向与旋转正

方向一致

1.3.4.2电路图与电压方程式

    XFW型无接触旋变发送机电路图见图1 电压方程式如公式 1 和公式 2 所示



                      图 1  XFW型天接触旋变发送机电路图

式中 US1S3(US2S4) 定子绕组 S1S3 S2S4 的电压

      UR1R3 转子绕组 R1R3的电压

     K 变压比

    电气角

    XBW型无接触旋变变压器电路图见图2 电压方程式如公式 3 所示

                        图 2 XBW 型无接触旋天变压器电路图

ZW型无接触正余弦旋变电路图见图  3 电压方程式如公式  4 和公式  5 所示



UR2R4 一转子绕组R2R4的电压

                  图 3   XZW型无接触正余弦旋变电路图

XCW型太接触旋变基动发送机电路图见图4 电压方程式如公式 6 和公式 7 所示

                      图 4   xCw 型无接触旋变差动发送机电路图

1.3.5额定电压

    无接触旋变的额定激磁电压力 6  12 26 和 36V四个等级

1.3.6技术性能参数

      无接触旋变的技术性能参数见附录 A 参考件

2引用文件

    GB 10405 89控制微电机型号命名方法

    GJB 150.10 86军用设备的环境试验方法霉菌试验

    GJB 179 86计数抽样检查程序及表

    GJB 271 87控制微电机包装

    GJB 361 87控制微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3要求

3.1详细规范

    每台无接触旋变的要求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要求 若水规范的要求与详细规范的要求相抵

触 则应以详细规范的要求为准

3.2合格鉴定



      按本规范提交的产品应是经鉴定合格或定型批准的产品

3.3材料

   无接触旋变结构中所使用的材料应符合其规范的要求.并应保证无接触旋变符合本规范

规定的性能和环境要求

3.4使用环境条件

    无接触旋变的使用环境条件应符合GJB 361和详细规范的要求

3.5外观和外形

3.5.1外观应符合GJB361中 2.1的规定

3.5.2外形及安装尺寸应符合GB7346及详细规范的规定

3.6  径向间隙

    在 3N力作用下径向间隙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鉴定检验和C组检验后 最大允许值为

规定值的1.5倍 强冲击试验后不得超过规定值的 2.25倍

3.7轴向间隙

    轴向间隙应符大详细规范的规定 对 28 及以下机座号作用力为 5N 对 36 及以上机座号

作用力为  10N 鉴定检验和 C 组检验后最大允许值为规定值的  1.66 倍 强冲击试验后不

得超过规定值的2.5倍

3.8轴伸径向圆跳动

    轴伸径向圆跳动应不大于0.02mm

3.9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应符合 GB 7346或详细规范的规定

3.10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应符合GB7346或详细规范的规定

3.11静摩擦力矩

    静摩擦力矩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鉴定检验和C组检验后允许增加到规定值的 2倍

强冲击试验后允许增加到规定值的3倍

3.12基准电气手让

3.12.1接线正确性

    满足图l 图 2 图 3或图 4的电路图和相应的电压方程式的接线即为正确接线

3.12.2基准电气本位标记

    满足图1 图 2 图 3 或图 4 的电路图和相应的电压方程式 方程式中电气用 为零时

的转子位置为基准电气零位 在该位置处 在机壳和输伸上作出明显的永久性的基准电气本

位标记 标记相对于基准电气零位的偏差不大于10

3.13接线端

3.13.1接线端标记

    接线端可采用引出线或接线板 引出线长度由详细规范规定 接线板标记及引出线颜色

应符合表4的规定 当使用套管时 转子引线用红色套管 定子引线用黑色套管

                                  表 4接线端标记



3.13.2接线端强度

    引出线 接线片及螺纹接线柱的强度应符合GJB 361中 2.3的规定

3.14绝缘介电强度

    无接触旋变应能经受GJB 361中 2.12及表 5规定的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强冲击试验后.

绕组的最大峰值漏电流允许增加到1.5mA

              表 5 绝缘介电强度试验             V

3.15绝缘电阻

    在正常试验条件下 绝缘电阻按表5的规定点测量 其值应不小于50M 在低温条件下

应不小于 50M 在高温条件下应不小于 10M 交变湿热试验后应不小于 50M 强冲击试

验后 其值允许降低到 25M

3.16空载电流

    每一原方绕组流过的空载电流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17消耗功率

    每一原方绕组空载时的消耗功率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18阻抗

    无接触旋变的下列阻抗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a.开路输入阻抗ZSO Zro 一副方开路时原方的阻抗

    b.短路输入阻抗Zss Zrs 一副方短路时原方的阻抗

    C.开路输出阻抗ZRo (Zso 一原方开路时副方的阻抗

    d.短路输出阻抗Zrs Zss 一原方短路时副方的阻抗

    定子为原方时 只测量ZSO ZRo和Zrs三种阻抗 转子为原方时 只测量ZRo ZSO和Zss 三



种阻抗

    注 括号内转子为原方时的阻抗代号

3. 19变压比

3.19.1变压比

    空载时最大副方电压与原方电压之比 其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19.2变压比随原方电压的变化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在最大和最小工作电压下的变压比 与在额定电压下测得的数值

相比 其差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19.3变压比的均衡性

    按 3.19.1所测得的原副方绕组不同组合时变压比之间的差值 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0相位移

3.20.1相位移

    相位移 以电气角度表示 是原方电压基波分量的时间相位与从基准电气零位正方向转

到

第个最大耦会位谈时副方某波电压的时间相位之差.其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0.2相位移随原方电压的变化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在最大和最小工作电压下的相位移 与在额定电压下测得的数值相

比.其差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1电气误差

    XFW XllW和 XCW型无接触旋变的电气误差外为三级 其值应不大于表6及详细规范

的规定

                                   表 6    电气误差

鉴定检验和 C 组检验后电气误差允许比规定值增大 1 强冲击试验后应不大于规定值的 1.5

倍

3.22函数误差

    XZW型无接触旋变的函数误差分为三级.其值应不大于7及详细规范的规定

                                      表 7     函数误差

鉴定检验和C组检验后函数误差允许比规定值增加0.01% 强冲击试验后应不大于规定值的1.5

倍

3.23交轴误差

    XZW型无接触旋变的交轴误差分为三级 其值应不大于表8及详细规范的规定

                                    表 8     交轴误差

鉴定检验和C 组检验后交轴误差允许比规定值增大 1ˊ 强冲击试验后应不大于规定值的 1.5



倍

  注 XZW 型无接触旋变的精度等级由函数误差和交轴误差两面三刀者中较低的精度等级来决定

3.24零位电压

    零位电压是指副人电压基波同相分量为零的位置上 副方绕组感应的实际电压 基波零

位 的实际电压是与参考电压成正交的电压 总值零位电压是基波零位电压加各次谐波分量

其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强冲击试验后 各位电压允许比规定值增大50

3.25谐波失真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的谐波失真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6基准零位漂移

3.26.1随原方电压变化的漂移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原方电压从最小变化到最大 其基准电气各位位置的

变化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6. 2随频率变比的漂格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原方电压的频率变化土 10 时 其基准电气各位位置

的变化值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7频率响应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的谐振频率和截止频率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8温升

    无接触旋变的温升应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3.29可闻结构噪声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无接触旋变的可闻结构噪声应符合GJB 361中 2.引和详细规范的规

定

3.30电磁干扰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的电磁干扰应符合GJB 361中 2.20的规定

3.31振动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 GJB 361 中 2. 26 和详细规范规定的振动试验 试验后零部件不应

出现松动或损坏 按表10项引规定的项目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3.32.冲击

3.32.1规定脉冲冲击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GJB 361 中 2.27.1 和详细规范规定的冲击试验 试验后零部件不应

出现松动或损坏 按表 10项 32规定的项目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3.32.2强冲击

    当详细规范育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GJB 361中 2.27.2规定的强冲击试验 试验

后零各部件不应出现松动或损坏 按表10项 44规定的项目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3.33 低温低气压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GJB 361中 2.25.l和详细规范规定的气压等级的低温低气压试验

并满足表 10项 33规定的试验及其要求

3.34高温低气压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GJB 361 中 2.25.2 和详细规范规定的气压等级的高温低气压试验

并满足表  10项 34规定的试验及其要求

3.35寿命

    往 GJB 361 中 2.30 的规定 无接触旋变的寿命应为 3000h 寿命试验中不得出现故障

试验后按表10项 35规定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3.36低温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一55 的低温试验 并满足表 10项 36规定的试验及其要求

3.37高温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85 C或 125 C的高温试验 并满足表10 项 37 规定的试验及其要

求

3.38温度冲击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表 9 规定的一种温度冲击条件的试验 试验

后按表10项 38规定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表 9    温度冲击试验            V

3.39恒加速度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正接触旋变应能承受GJB 361中 2.28规定的一种恒加速度试验

试验后按表 10项 39规定进行考核 并应符合其要求

3.40交变湿热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 GJB361中 2. 29 规定的交变湿热试验 试验后按表 10 项 40 规定

进行考核.并应符合其要求

3.41爆炸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无接触旋变应符合 GJB361中 2 33的规定

3.42盐雾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应能承受 GJB361中 2.3.4规定的盐雾试验

                                                                                3.

43霉菌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 无接触旋变应按GJB361中 2.35的规定进行霉菌试验 试验后检

查各零部件表面的霉菌 不得超过GJBI 50.1O 规定的 1级水平

3.44重量

    无接触旋变的重量符合详细规范的规定

4质量保证规定

4.1检验责任

    除合同或订单中另有规定外 承制人应负责完成本规范规定的所有检验 必要时 订购

方

或上级鉴定机构有权对本规范所述的任一检验项目进行检查

4 1.1合格责任

    所有产品必须符合本规范第 3章和第5章的所有要求 本规范个规定的检验应成为承制

方整个检验体系或质量大纲的一个组成部分 若合同中包括本规范未规定的检验要求 承制

方还应保证所提交验收的产品符合合同要求 质量一致性抽样不允许提交明知有缺陷的产品

也不能要求订购方接收有缺陷的产品

4.2检验分类

    本规范规定的检验分为

    a.鉴定检验

    b.质量效性检验



4.3鉴定检验

    鉴定检验应在上级鉴定机构批准的试验室内按本规范的规定进行

4.3.1样机数量

    承制方应提交能代表相应生产阶段的样机六台 其中四台作为鉴定检验用 二台作为存

放对比用

4.3.2试验程序

    样机应按其所编样机号进行表10规定的项目及基本顺序的试验

4.3.3试验结果的评定

4.3.3.1 不合格

    只要有一台样机的任一项目不符合要求 并且不属于 4.3.3.2 和 4.3.3.3 的情况 则鉴

定试验不合格

4.3.3.2偶然失效

    当上级鉴定机构确定样机失效是属于孤立性质的偶然失效时 对每一台失效计机允许用

  一台新的作权代替 并补作已经做过的试验 然后继续试验 若再有一会样机的计何一个

项目不符合要求 则鉴定试验不合格

4.3.3.3   性能降低

    样机经环境试验后 允许性能发生不影响其使用性的降低.具体性能降低如不同于本规范

规定时 应在详细规范中规定

4.3.3.4  环境试验期间和试验后的性能严重降低

    样机在环境试验明间和试验后.发生影响其使用性的性能严重降低时 上级鉴定机构可以

采取两方式 或者认为鉴定试验不合格 或者当一台样机失效时 允许用新的两台样机代替

并补作已经做过的试验 然后补足原样机数目继续试验 若再有一台样机的任何一个项目不

合格.则鉴定试验不合格

4.3.4 同类型产品的鉴定

    当某一类同机座号的两个及两个以上型号的无接触旋变同时投交鉴定时 每种型号均应

提供四台样机.所有样机通过质量一致性检验中的 A 组检验后 再选取四台有代表性的不同型

号样机进行其余项目的试验 试验结果的评定按4.3.3的规定

4.3.5鉴定合格的范围

    若鉴定试验合格 则认为同时提交的所有型号电机均鉴定合格 此后生产的主要结构尺

寸相同的同类型电机也认为鉴定合格.可不再进行鉴定试验

4.3.6鉴定合格资格的保持

承制方应每隔 24个月向上级鉴定机构提交该周期内进行质量一致性检验中A组检验和

C组检验结果汇总报告 A组检验结果汇总报告至少应说明合格批数和不合格台数

    若报告到期后30d内不能提供上述资料 则可能导致失去鉴定合格资格 一旦C组检验

结果表明已鉴定合格的产品不符合本规范要求 则应立即报告上级鉴定机构 可能要求承制

方提供样机 按本规范规定进行鉴定检验 是进行不合格项目试验 还是进行全部项目试验

由上级鉴定机构决定

    如果在两年内未进行生产 则应向上级鉴定机构提交报告 说明承制方仍然是有生产该

类电机的设备和能力

4.4质量一致性检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由 A组检验和C组检验组成

4.4.1  A组检验

    A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10的规定

    A组检验抽样按 GJB179 规定的一般检查水平 可接收质量水平 AQL 为 1.0 一次检



查抽样方案进行 承制方的入库检验则按 A组检验项目逐台进行

    A组检验中 一台样机只要有一个项目不合格 则认为该样机为不合格品

    若 A组检验合格 则除抽样中不合格电机之外 订购方应整批接收

    若 A组检验不合格 则整批拒收 由承制方重新进行检验 消除缺陷并剔出不合格品后

可再次提交进行A组检验

    经过 A组试验的样机 经修复认为符合本规范要求 可以按合同交货

4.4.2 C组检验

    C组检验项目及基本顺序按表  10的规定

    C组检验每隔两年或按上级鉴定机构规定的时间进行一次 c组检验的样机应从已通过

A组检验的产品批中抽取

    C组检验的样机数量及试验结果的评定按 4.3.1和 4.3.3的规定

4.4.2.1不合格

若 C 组检验不合格 则停止交货 承制方应将不合格情况通知上级鉴定机构 在采取纠

正措施后 应根据上级鉴定机构的意见 重新进行全部项目试验 或只对不合格的项目进行

试验 若试验仍不合格 则应将不合格的情况报告上级鉴定机构

            表 10   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

                                        续表 10





续表 10



续表10

注 � 表示该项目要进行检验

1  当详细规范有要求时才进行检验的项目

2  

4.5检验条件

4.5.1试验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 无接触旋变应按 CJB361规定的试验条件

4.5.2试验电压和频率

    无接触旋变的试验电压和频率系指详细规范中规定的原方统组的激磁电压和频率 除另

有规定外 试验电压和频率的偏差为 1 .谐波分量为 1% 试验电压的波形相对于同样有效

值的标准正弦波的波形失真 在所有的对应坐标都不超过正弦波瞬时值的1

4.5.3稳定非工作温度

    无接触施变的稳定非工作温度应符合 CJB361中 3.1.4的规定 用定期测量到方绕划的

直流电阻来确定

4.5.4稳定工作温度

    无接触旋变按4  5. 2 激磁 其稳定工作温度应符合 GJB 361 中 3. 1. 5 的规定.用定

期测量

副方绕组的直流电阻来确定

4.5.5试验装置及仪器

4.5.5.1标准试验支架

    如无特殊规定 无接触旋变应水平安装在 GJB361 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进行试验 安装

所造成的误差不大于30

4.5.5.2 角分度装置

    角分度装党的误差不大了 20 无接触旋变与角分度装经联接时安装所造成的误差不大

于 30

4.5.5.3相敏电压表



    相敏电压表的输入阻抗应不小于500K 电阻和30pF电容的许联阻抗 其最小指示应能分

辩出无接触旋变从各位偏离  0 .2 时的输出电压 并应具有抑制谐波电压和正交电压的能

力 当谐波电压和正交电压分别达到无接触旋变最大输出电压的 1 和 0.2%时.两者所产生的

仪表指示应不大于被试无接触旋变的转子从各位偏移0.2时所产生的仪表指示

4.5.5.4电气测量仪表

    电气测量仪表的精度一般应不低于l

4.5.6试验中的若干规定

4.5.6.1 相敏电压表的基准相应是指无接触旋变的转子从 基准电气各位 开始 工向转动

所出现的第一个最大输出电压之相位

4.5.6.2试验中转子重返基准各位时的偏差应不大于30

4.5.6.3允许采用经过确认能保证精度的其他方法进行测量

4.6检验方法

4.6.1外观和外形

4 6.1.1外观按GJB36 中 3.2的规定检查 并应符合3.5.l 的要求

4.6.1. 2外形和安装尺寸按 GJB  361中 3. 3的规定检查 并应符合 3. 5. 2的要求

4.2径向间隙

    径向间隙按 GJB  361中 3. 5的规定侧重 并应符合  3. 6的要求

4.6.3轴向间隙

    轴向间隙按GJB 361中 3.6的规定测量 并应符合 3.7的要求

4.6.4轴伸径向圆跳动

    轴伸径向圆跳动按 GJB 361 中 3. 7的规定测量 并应符合 3. 8的要求

4.6.5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

    安装配合面的同轴度按 GJB  361中  3. 8的规定测前 并应符合  3. 9的要求

4.6.6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

    安装配合端面的垂直度按 GJB  361中  3. 9的规定测量 并应符合  3.  10的要求

4.6.7 静摩擦力矩

    静降擦力矩按 GJB  361中 3.  11.1的规定测量 并应符今 3.  11的要求

4.6.8接线正确性

    首先确定相敏电压表的正反方向 将激磁电压加到相敏电压表的参考输入端和信号输入

端 调节电压表移相电位器使相敏电压表正偏最大 再按图 5 接线 转了统组施加激磁电压

对

1R 2S 型和 2R 2S 型为额定激磁电压 对 2S/1R 型和 2S 2R 型 激磁电压等于 K 倍的额

定电压 开关K1和K2先打向 1 一 3 侧.转动转子至正偏最大 然后再把 K2打向 2 4 侧.微调

转子至指示最小 在此位置正向轻轻转动转子 在90 范围内 若相敏电压表指示正向增加

此时转子反向恢复到相敏电压表之最小指示时 即为基准电气零位 若正向转动转子 在90

范围内



相敏电压表指示反向增加 则表明S2S4接反应互换之 对于 1R 2S型和 2S 1R 型无接触旋

变 接线正确性检验完毕 对于 2R 2S 型和 2S 2R 型 还须在上述基准电气零位上不动转

子 将K1打向 2 4侧 相敏电压表应正偏最大 若反偏最大 则表明R2R4接反 应互换之

    注  1R/2S型表示转子一相激磁 定子两相输出

         2S/1R型表示定子两相激磁 转子一相输出

         2R/2S型表示转子两相激磁 定子两相输出

         2S/2R型表示定子两相激磁 转子两相输出

图5 接线正确性试验接线图

4.6.9     基准电气零位标记

    根据 4.6.8 接线正确性试验确定基准电气本位 按 3.12.2 的要求作出基准电气零位标

记

4.6.10绝缘介电强度

    绝缘介电强度按GJB 361中 3.13的规定试验 并应符合3.14的要求

4.6.11绝缘电阻

    绝缘电阻用100V兆欧表进行测量 绝缘电阻应符合3.15的要求

4.6.12空载电流

    按 4.5.2的规定激磁 达到4.5.4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且其他所有绕组开路,每一原方

绕组流过的电流应符合 3.16的要求

4.6.13消耗功率

    按 4.5.2 的规定激磁 达到 4.5.4 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且其他所有绕组开路.每一原绕

组消耗的功率应符合3.17的要求

4.6.14阻抗

    按 GJB 3 61 个 3.17 和表 11 的规定测员阻抗 将无接触旋变安装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用

额

定频率和额定电压U 或 KU 激磁 达到稳定工作温度时 在零位位置上测量阻抗 其值应符合

3.18 的要求



11  阻抗测量

   注 表中各代号的含义如下

        ---激磁方的另一绕组短路 其他绕组开路

        ---所有的其他绕组短路

        ---所施加的电压为能产生与测量Zso时电流相差 3%的电流时的电压

        ---所施加的电压为能产生与测量Zso 时电流相差 3%的电流时的电压

4.6.15 变压比

4.6.15.1 变压比

无接触旋变按 4.5.5 的规定安装和4.5.2 的现在激磁 达到4 5.4 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后 使转子置于4.6.8 规定的基准电气零位 然后按表 12 的规定接线和放置转子 采用基波

有效值电压表测量最大耦合位置时的副方绕组电压 测试仪器不能对副方绕组开路电压产生

大于0.05%的变化 此副方绕组电压对原方绕组的激磁电压之比即为变压比.其值应符合3.19.1

的要求

               表 12   变压比测量之绕组组合

续

4.6.15.2   变压比随原方电压的变化

在  4.1.6.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按详细规范规定的最大和最小工作电压 分别测量变

压比应符合3.19.2 的要求

4.6.15.3变压比的均衡性



按4.6 15.l测得的变压比之间的差值应符合3.19.3的要求

4.6.16相位移

4.6.16.1 相位移

    无接触旋变按4.5.5 的规定安装和4 5.2 的规定激磁 达到4.5.4 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后使转子于4.6.1 规定的基准电气零位 然后按表 12 的规定接线和放置转子 相位移应在最

大耦合位置进行测量 测量精度应达到 6ˊ 测试仪器应具有不小于 500K 电阻和 30PE 电

容并联值的输入阻抗 相位移应符合3.20.l的要求

4.6.16.2相位移随原方电压的变化

    在 4.6.16.1 规定的试验条件下 按详细规范规定的最大和最小工作电压 分别测量如位

移应符合3.20.2的要求

4.6.17电气误差

    采用比例电压指零法测量电气误差 电气误差在0 范围内每隔5 测量一点.

共测72点 其值应符合 3.2  的要求

4.6.17.1转子激磁的无接触旋变的定子误差

无接触旋变按 .5.5 的规定安装,如图 6 所示.按 4.5.2 的规定激磁.达到 4.5.4 规定的

稳定工作温度 并将轴上和机壳 J力 b本位标记对准而使转子处于接近零位位置

图6 XFW型天接触旋变发送机电气误差和 XCW型无

接触旋变差动发送机定子绕组电气误差试验接线图

使电桥按下列比例值平衡 分压器分压比 Kf=r1/r2=tg 具体值见表 13



图6 中四臂函数电桥电阻臂 AC BD 和分压臂 AD BC 应为 10 的无感电阻 其误差应

小于1

    转子每转动45 时 四臂函数电桥端钮A B C D与无接触旋变绕组端钮换接一次 换

接顺序与分压比Kf值的变化方向见表14

                   表 14   电气误差测量

    对应于每一个理论电气角度 四臂函数电桥给出对应的分压比 Kf 值 在此条件下 依次



转动转子使相敏电压表所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 电气误差就是转子实际的机械角度减去

对应的理论电气角度

4.6.17.2定子激磁的无接触旋变的定子误差

    无接触旋变按4.5.5的规定安装 如图 7所示 按4.5 2 的规定激磁 达到4.5.4 规定

的稳定工作温度 并使旋变发送机和被试无接触旋变处在近似零位标记处 旋变发送机每转

动 45 时 四臂函数电桥端或 A B C D 与其绕组端钮换接一次 换按顺序与分压比 Kf 值

的变化方向见表14

    在四臂函数电桥每一给定的角度下 依次转动激磁的旋变发送机的转子至相敏电压表

 1 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冬 然后转动被试无接触旋变的转子 使相敏电压表  2 指

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 被试电机转过的机械角度减去对应的理论电气角度即为电气误差

                           图 7 XBW 型无接触旋变变压器电气误差试验接线图

4.6.17.3转子激磁的无接触旋变的转子误差

    试验线路如图8所示 测试方法同4.6.17.2o

                           图 8 XCW 型天接触旋变差动发送机

                             转子绕组电气误差试验接线图

4.6.18函数误差



    XZW型天接触旋变的国数误差按下列步骤进行测量

    a.无接触旋变按4.5.5 的规定安装 按4 .5.2 的规定缴磁 达到4.5.4 规定的稳定工作

温度 并将轴上和机壳上的零位标记大致对准 使转于处于接近零位位置

    b.按图 9接线 感应分压器先置零 确定准确的基准零位 然后使感应分压器置于

1.00000 将被试的无接触旋变的转子角度登于90 调节补偿用旋转变压器及移相器的转子

位置.使相敏电压表所指示的与副方最大耦合电压同相的基波分量为零.且垂直分量或总值为

最小 将补偿用旋转变压器及格相器的转子固定 在以后的试验中不再重调

    C.依次转动转子 角度从零到  180 每增加 5 测次函数误差 调节分压器的旋钮 使

用敏电压表所指示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 感应分压器的读数即为该角度的测量值 该角度的

函数误差等于测量值减去理论值 见表 15 再乘以 100 即为以最大输出百分数表示的函数误

差

    d.将图 9中 S1S3换为S2S4,R2R4换为R1R3 在180 位置重新确定零位 并重复b C步骤.

测试 180 360 的函数误差

    函数误差应符合3.22的要求

  注 4.6.18 规定的试验方法也可用于转子激磁时函数误差的测量 但要作如下的接线端替换 R1R3代替

S1S3 R2R4代替 S2S4 S1S3代替 R1R3 S2S4代替 R2R4

图   函数误差试验接线图

表15正弦函数误差理论值



注 l 表示继续使用括号内的序号和转子角度

4.6.19变轴误差

无接触旋变按 4.5 .5的规定安装和4.5.2的规定缴磁 达到4.5.4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副方绕组接相敏电压表 转动转子使输出电压的基波同相分量为零 分别记下转子本位角度

与表 16 规定的理论电气角度的偏差值 交轴偏差 A 到 H 各位置之角度偏差差间的代数差

如表17所示 其值应符合3.23的要求

表16                交轴误差试验的接线和角度偏移



表17  交轴误差测量之组合

副方交轴误差 A-C B-D E-G F-H

原方交轴误差 A-G B-H C-F D-E

交轴误差 A-E B-F C-G D-H

4.6.20零位电压

    XFW XBW 和 XCW型无接触旋变按 4. 6. 17测量电气误差时读取所有车位下的各村电压

    XZW型无接触旋变按4.6.17 测量交轴误差时 读取所有本位下的零位电压

    零位电压的基波和总值应符合3.24的要求

4.6.21接线端强度

    无接触旋变的引出线 接线片及螺纹接线柱强度按GJB361 中 3.4试验 并应符合 3.13.2

的要求

4.6.22谐波失真

    无接触旋变按 4.5.5 的规定安装 按详细规范规定的最大工作电压激磁 达到 4.5.4 的

稳定工作温度 被测的副方绕组处在最大耦合位置 转子激磁按图 10 a 进行测量 定子激

磁按图10 b 进行测量 其值应符合3.25的要求

4.6.23基准零位漂移

4.6.23.1随原方电压变化的漂移

    无接触旋变按4.5.5 的规定安装和 4.5.2 的规定激磁 达到 4.5.4 规定的稳定工作温度



且调到 3.12 规定的基准零位 然后将原方电压先后调到最大和最小 在每一状态下将无接触

旋变调到准确零位 基准零位漂移应符合 3.26.l的要求

                         图 10  谐波失真试验接线图

4.6.23.2随频率变化的漂移

    无接触旋变保持额定激磁电压不变 置于基准零位 当激磁频率首先减少 10 然后再

增加  10 重复  4. 6. 23.  l规定的试验 基准零位漂移应符合3.26.2 的要求

4.6.24频率响应

    无接触旋变按 4 5.5 的规定安装 按详细规范规定的电压激磁 被测副方绕组处在最大

耦合位置 转子激磁按图10 a 进行测量 定子激磁按图10 b 进行测量

    保持激磁电压不变 增大激磁电源的频率 使副方出现最大电压 该点的频率即为谐振

频率 保持激磁电压不变 减小激磁电源的频率 测取副方电压下降 3dB 时的截止频率 其

值应符合3.27的要求

4.6.25温升

    无接触旋变的温升按GJB 361 中 3.18 的规定试验 在达到稳定非工作温度后 测量一个

副方绕组的直流电阻 然后原方绕组按 4.5.2 的规定缴磁 副方绕组开路 当达到稳定工作

温度后 再次测量该副方绕组的直流电阻 温升应符合3.28的要求

4.6.26可闻结构噪声

    无接触旋变的可闻结构噪声按 GJB 361 中 3.32 的规定试验 试验时原方绕组按 4.52 的

规定缴磁 试验后应符合3.29的要求

4.6.27电磁干扰

    无接触旋变的电磁干扰按GJB 361中 3.21的规定试验 试验时原方绕组按4.5.2 的规定

激磁 将等于空载输入阻抗四倍的电阻负载加在副方绕组两端 转于以 600 50r min 的转

速旋转 电磁干扰应符合3.30的要求

4.6.28振动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 GJB 361中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 361中 3.27的规定试验

在试验期间 1R 2S 型无接触旋变按 4.5. 2 的规定激磁 2R 2S 2S 1R 和 2S 2R 型无

接触施变按4.5.2的规定 原方两相绕组串联并以根号2倍额定电压激磁 转轴上带有GJ B 361

中图 8或图 9规定的标准圆盘而且能自由转动 试验后应符合3.31的要求

4.6.29冲击

4.6.29.1规定脉冲冲击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 GJB 361中规定的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361中 3.28.l的规定试



验 在试验期间 1R 2S 型无接触旋变按 4. 5. 2 的规定缴磁 2R 2S 2S 1R 和 2S 2R

型无接触旋变按4.5.2的规定 原方两相绕组串联并以根号 2倍额定电压激磁 转轴上带有 GJB

361中图 8或图 9规定的标准圆盘而且能自由转动 试验后应符合3.32.l的要求

4.6.29.2强冲击

    无接触旋变按GJB 361 中 3.28.2规定进行强冲击试验 在试验期间 1R 2S型无接触施

变按 4.5. 2的规定激磁 ZR ZS ZS IR 和 ZS ZR型无接触旋变按 4. 5.2 的规定 原方

两相统组串联并以根号 2倍额定电压激磁 转轴上带有GJB 361中图 8或图 9 规定的标准圆盘

而且能自由转动 试验后应符合 3.32.2的要求

4.6.30低温低气压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 361 中 3.26.1 的规定试验 但不激磁 在试

验条件下应符合3.33的要求

4.6.31高温低气压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 361 中 3.26.2 的规定试验 但不激磁 在试

验条件下应符合3.34的要求

4.6.32寿命

    无接触旋变按 4.3.2 的规定激磁 不加负载 转子以 1150r min 的转速旋转 按表 18

的要求试验3000h 在每一轴伸位置 正反方向旋转时间各为 50 试验后应符合 3.35 的要

求

4.6.33低温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 361 中 3.23 的规定试验 按4.3.2 的规定激

磁并达到稳定工作温度 在试验条件下应符合3.36的要求

表18  寿命试验

注:H 是由详细规范规定的高温值

4.6.34高温

    无接触旋变安装在标准试验支架上 按GJB 361 中 3.24 的规定试验 按4.5.2 的规定激

磁并达到稳定工作温度 在试验条件厂应符合3.37的要求

4.6.35温度冲击

    无接触旋变按GJB 361 中 3.25的规定进行温度冲击试验 试验后应符合3.38的要求

4.6.36恒加速度



    兀接触旋变按 GJB361中 3.29的规定进行恒加速度试验 试验后应符合  3. 39的要求

4.6.37交变湿热

    无接触旋变按GJB 361 中 3.30的规定进行交变湿热试验 试验后应符合 3.40的要求

4.6.38爆炸

    无接触旋变按GJB 361 中 3.31的规定进行爆炸试验 并应符合 3.41的要求

4.6.39盐雾

    无接触旋变按GJB 361 中 3.35的规定进行盐雾试验 并应符合 3.42的要求

4.6.40霉菌

    无接触旋变按 GJB  361中 3. 36的规定进行霉菌试验 并应符合 3. 43的要求

4.6.41重量

    用感量为 1 的衡器 秤取无接触旋变的重量 应符合3.44的要求

4.7质望保证期

    无接触旋变质量保证期按 GJB  361中 2. 36的要求 由详细规范规定

5交货准备

5.1标志

    无接触旋变应有铭牌标记 铭牌应符合GB 7346中第 6章的规定

5.2包装

    无接触旋变包装应符合GJB 271 的规定

5.3运输和贮存

    无接触旋变运输和贮存要求按GJB 361中 5.2和 5.3的规定

6说明事项

6.1预定用途

    本规范所包括的无接触旋变预定用于火炮控制 雷达 通讯 导航 导弹和其它精密传

输或 转换角度的军事系统中

6.2订货文件内容

    a.本规范名称和编号

    b详细规范名称和编号

    C.产品型号

    出精度等级

e.其它认为有必要明确的事项

                                    附录 A

                        军用无接触旋转变压器技术性能参数表

                                      参考件

军用无接触旋转变压器技术性能参数见表 A1

                                          表 A1





                                  续表 A1

                        续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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